
合肥江淮汽车有限公司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为落实企业信息公开责任，参照《省国资委关于推进省属企业信息公开的指

导意见》（皖国资办〔2017〕204 号）和《江汽集团股份公司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等规定，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主要规定了公司信息公开内容，规范了信息公开程序和信息公开监督

等内容。

本办法适用于合肥江淮汽车有限公司。

2 术语或定义

2.1 企业信息

指企业在履行政治、经济和社会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

录、保存的信息。

2.2 信息产生部门

指产生企业信息的具体业务部门。

2.3 企业信息公开目录

指在公开企业信息时，按照一定的次序编排而成的反映信息公开范围，指导

公众查阅、检索信息的工具。

3 职责

3.1 信息产生部门

3.1.1 负责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依法确定企业信息公开的内容、方

式等。

3.1.2 负责及时公开本单位产生的企业信息，并对信息公开内容的真实性、合法

合规性负责。

3.2 经营管理部

3.2.1 负责统筹推进企业信息公开工作。



3.2.2 负责组织制定公司信息公开目录，并按照目录内容及周期要求，组织、监

督各部门及时公开相关信息。

3.3 审核部门

3.3.1 党群工作部负责根据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制度，对信

息公开内容进行意识形态审查。

3.3.2 综合管理部负责依照《保守国家秘密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相关制度，对

信息公开内容进行保密审查。

3.3.3 经营管理部负责对相关业务合规审查及风险评估结果进行审核，并提出合

理化建议。

3.3.4 财务部负责审查信息公开内容涉及到销量、销售收入等财务类数据。

4 流程

4.1 信息公开内容

根据《安徽省属企业信息公开基本目录规范》，结合企业实际，制定公司信

息公开目录，重点包括以下方面：

1）企业基本信息；

2）经济信息；

3）“三重一大”事项；

4）社会责任履行；

5）整改落实情况；

6）企业党建；

7）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事项。

4.2 信息公开程序

4.2.1 信息产生部门根据信息公开目录，按照频次要求，及时制定信息公开内容，

经部门负责人审核后上报；

4.2.2 经营管理部、综合管理部、财务部、党群工作部等部门，按照职能职责，



对信息公开内容进行审查；

4.2.3 经信息产生部门分管领导批准后，依托江汽集团门户网站发布。

4.3 信息公开监督

4.3.1 强化信息公开上级主管单位监督和外部监督，加强与股份公司互联互通，

及时按统计部门要求报送统计信息，注重信息发布载体的合理合法性，从而保障

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和权威性。

4.3.2 信息产生部门要做好信息公开内容的日常管理，切实做好解释疑惑和回应

引导工作。

4.4 违规处置

对不履行主动公开义务或未按规定进行公开，责令整改后仍不到位的，进行

通报批评。

5 相关文件

《省国资委关于推进省属企业信息公开的指导意见》（皖国资办〔2017〕204

号）


